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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00            证券简称:同方股份           编号:临 2007－033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实施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公司持股 76%的控股子公司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

威视”)因受让北京国投节能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公司”)持有的北京华力兴科技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力兴公司”)70%的股权，与公司控股股东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清华控股”)持股 94.5%的控股子公司北京清能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

能创新”)构成共同投资，形成关联交易。 

 

● 关联人回避事宜：本次交易已经同方威视 2006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 2006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人回避事宜。 

 

●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华力兴公司主要从事核电

子仪器及工业用无损检测设备的生产及开发，同方威视通过收购华力兴公司的股权，可

以进一步加强其在安防系统检测设备方面的实力。 

 

 

 

一、关联交易概述 

 

同方威视为进一步加强其在安防系统检测设备生产和研发方面的实力，经其于 2006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 200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方威视收购了国投公司

持有的华力兴公司 70%的股权，该笔交易已于 2007 年 7 月完成。 
 
由于持有华力兴 30%股权的股东北京清能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清华

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为此公司与控股股东清华控股形成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

易。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1、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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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控股”)成立于 1992 年，原名称为“北京清华

大学企业集团”，系全民所有制企业，2003 年 9 月，经国务院批准，改制为国有独资有

限责任公司，名称变更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0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宋军

先生。目前，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89,986,9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22%，为

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持有的股份性质为国有法人股。 

 

清华控股依托清华大学雄厚的科技优势和人才资源，在制定清华大学科技产业发展

战略、整合资产、调整结构、协调利益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是清华大学科技企业投融

资、科技开发、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对外贸易及经济技术合作交流等重大经

营活动的决策和管理中心。 

 

经营范围包括资产管理；资产受托管理；实业投资及管理；企业收购、兼并、资产

重组的策划；科技、经济及相关业务的咨询及人员培训。 

 

清华控股目前还拥有紫光股份、紫光集团、诚志股份、启迪股份、浦华控股、阳光

能源、清尚装饰、华环电子等三十余家控股和主要参股公司，产业领域涉及电子信息、

环保与人工环境工程、民用核技术、通讯、新材料与新能源、生物工程、精细化工与制

药、先进制造及光电一体化等。 

 

2、北京清能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清能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设立于 1992 年 6 月 15 日，注册资本为 1552.49 万元，

法定代表人为苏庆善，该公司主要从事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仪器仪表、机械化工等产

品的生产和制造。 

 

该公司控股股东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其 94.5%的股权，此外，中核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持有其 5.5%的股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标的：此次关联交易系因共同投资形成，共同投资的标的公司为北京

华力兴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华力兴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创业中路 32 号楼 

注册资本：2100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核电子仪器、工业用无损检测设备等。  

主要股东情况：同方威视持有其 70%的股权，清能创新持有其 30%的股权。 

 

2006 年，华力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7,636 万元，总资产为 9,559 万元。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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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威视收购了国投公司持有的华力兴公司 70%的股权，由于持有华力兴 30%股权

的股东清能创新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94.5%的控股子公司，为此

公司与控股股东清华控股形成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华力兴公司主要从事核电子仪器及工业用无损检测设备的生产，同方威视通过收购

华力兴公司的股权，可以进一步加强其在安防系统检测设备生产和研发方面的实力。 

 

由于此次交易系共同投资形成，交易对象为独立第三方，因此不存在向大股东或其

关联方输送利益事宜。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1、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通过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进一步突出主营业务，

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主干产业的快速发展。  

 

2、该笔关联交易系共同投资形成，交易内容符合商业惯例，遵循了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没有发现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本次股权转让的

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1．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7 年 10 月 30 日 



独立董事关于同方股份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76%的控股子公司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因受让北京

国投节能公司持有的北京华力兴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70%的股权，与公司控股股东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94.5%的控股子公司北京清能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构成共同投资，

形成关联交易。对于上述关联交易，我们做为同方股份的独立董事，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1、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通过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进一步突出主营业务，

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主干产业的快速发展。  

 

2、该笔关联交易系共同投资形成，交易内容符合商业惯例，遵循了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没有发现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本次股权转让的

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独立董事签字： 

 

 

夏斌   程凤朝   陈金占 

 

 

 

 

 

 

2007 年 10 月 30 日 

 


	600100_20071030_2.pdf
	600100-同方股份-2007-033独立董事关于同方股份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pdf

